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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念 

世界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當中由於人類過量排放溫室氣體而造成的氣候變化是

現今全球面對的最大挑戰。另外，世界資源亦大大被濫用及損耗，生態環境受

到嚴重的破壞，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存。 

 

香港環境問題亦備受關注。環保署曾指出，本港每年因為空氣污染而提早死亡

的人數多達二千之眾；環保團體地球之友的報告更指出空氣污染反映在醫療與

健康上的成本約為 125億港元。此外，隨著廢物量持續增長，香港的堆填區正

迅速飽和，滿溢情況比預期來得更早。假如廢物量繼續以現時速度上升，剩餘

的堆填空間只可維持 6至 10年。除非我們馬上找出解決的方 法，否則要面對

未來數年，每日數以萬公噸計的廢物便再沒有處置的地點。  

  

正如由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發表的《廿一世紀議程》當中指出：「教育對促

進可持續發展和改善人們處理環境和發展問題的能力，至為重要...不容忽視

的， 是讓人們達致對環境和道德的醒覺，培養出能配合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

態度、技能和行為，以期讓公眾能積極參與有關決策。」  

  

故此以學校為首，推行環境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事。而要有效地推行之，必先要

制定校園環保政策。學校制定環保政策，讓各成員攜手合作，採取各項措施，

以善用資源和減少浪費；並藉此加強學校各成員的環保意識，培養支持環保的

態度，最終實踐環保生活。 

  

2.  目的 

環境教育是一項可持續發展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對環境保護抱有承擔的責任，

另外，亦要實踐愛，包括：愛周邊環境、愛大自然、愛地球。除此之外，更要

誘導各持分者自覺和有效地管理地球資源、實踐環保行動，培養環保意識，從

而認識香港以至全球的環境問題。再者，校方亦會致力提供寧靜舒適、整潔衛 

生、設備整全和優美綠化的校舍，使學生有理想的學習地方。 

 

3. 政策 

本校採用全校參與，跨學習領域的模式推行環境教育。校方承諾會遵從規定、

減少污染、持續改善環境管理，以及向學校所有成員推廣環保。 

 

3.1 節能措施 

3.1.1  最後一位離開課室、教員室、特別室或禮堂的員工應關掉冷氣、

    電燈及其他電器。 

3.1.2  教師完成教學，離開課室前關掉電子白板、投影機及實物投影機。 

3.1.3  在課室貼上溫馨提示，提醒員工關掉電源或節約能源。 

3.1.4  制定校本冷氣使用守則。 

  3.1.5  選擇最適合房間大小的冷氣機型號。 

  3.1.6  定期清洗冷氣機及隔塵網。 

  3.1.7  視乎需要開啟走廊及樓梯光管。 

  3.1.8  採購較節能的電器，例如附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3.1.9  採用節能光管及慳電膽。 

  3.1.10 儘量善用日光，避免開啟非必要的照明設備。 

3.1.11 定期清理冰箱內的物品。 

3.1.12 統計用電量，需要時作出檢視及跟進。 

3.1.13 簽署政府之環保節能約章。 



3.2 減廢 

3.2.1  雨天操場設置廢物回收箱，鼓勵師生將廢物分類。 

3.2.2  於課室擺放小型廢紙回收箱及環保紙收集箱。 

3.2.3  於教員室及影印機旁邊擺放環保紙。 

  3.2.4  使用環保紙起稿。 

  3.2.5  利用環保紙作初稿影印或打印。 

  3.2.6  使用雙面印刷及盡量減少影印數量。 

  3.2.7  使用可重用的信封及公文袋。 

  3.2.8  多用電子檔案形式儲存和發放文件及學校資料。 

  3.2.9  以電子模式收發家長通告及回條。 

  3.2.10 收集打印機墨盒交回收公司處理。 

  3.2.11 鼓勵採購環保用品。 

        3.2.12 保持電器運作良好，儘快維修損壞的電器。 

  3.2.13 減少使用樽裝水。 

  3.2.14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校舉辦之各種回收活動。 

  3.2.15 鼓勵學生自備餐具及水樽。 

 

 

3.3 綠化校園 

3.3.1 於校園範圍擺設植物，綠化環境。 

  3.3.2 收集廚餘作有機廢料堆肥。 

   

3.4 環保教育 

3.4.1 於正規和非正規課程中滲透環保訊息。 

3.4.2 舉辦不同形式之校內環保活動。 

3.4.3 參加「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3.4.4 培訓學生參與綠化活動及環保栽種比賽。 

  3.4.5 參與校外之環保計劃及比賽。 

  3.4.6 每班設立環保小先鋒，跟進課室節能及廢紙回收事宜。 

 

4.  檢討及修訂 

4.1 定期檢討政策。 

4.2 學校行政小組負責檢討及草擬修定內容，經全體教師討論及通過。 

 


